
















附件一 

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宣導事項： 

 

一、近期國內大專校院違法案件宣導，請同學引以為鑑： 

（一）網路世界暗藏危機，過度好奇、一時貪慾或稍有不慎，若加上個人法紀

觀念及自制力不足，以為使用地下暗網並使用虛擬貨幣交易非法行為能

掩人耳目，無知陷入國際毒品網域網購毒品(管制藥品)從事非法行為，

因而遭緝毒單位及檢調約談或逮補事件。網路案例說明：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CxDw02k_TBw 

（二）某同學於網路結識網友(未見過面)，經網友建議合資組成國外高價紀念

品轉售平台，欲從中賺取高額利潤，同學將個資(人頭帳戶資料)借予網

友作為商品買賣窗口，網購平台因故產生交貨糾紛時，購買人至法院提

出該平台詐騙控告，提供個資帳戶同學隨即成為詐騙案被告，因而須負

詐騙公訴罪責，造成嚴重影響。 

二、因應六月畢業潮，為瞭解應屆畢業役男可入營情形及配合國軍新兵訓練容

量，規劃將役男入營緩急需求區分為「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」、「延緩入

營」及「未申請優先或延緩入營」三個入營服役時段，提供役男按個人規

劃選擇，並於申請期間 109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9 年 6 月 15 日

下午 5時止至內政部役政署全球資訊網（https://www.nca.gov.tw/）辦理相關

申請，以規劃個人服役事宜。(本校網站：學務處最新消息已公告相關資

訊) 

四、本學年迄今本系經警衛組舉報車輛違規件數仍偏高，少部份同學雖辦理停

車證時已簽具相關違規告知事項，惟對停車違規相關處理程序仍不瞭解，

生輔組重申作以下說明：當違停事件發生時，警衛組會於違規人雨刷上夾

入違規通知單(其上已註明處理程序)，並填寫車輛違規反應單呈總務長核

定後，會辦學務處生輔組依學生獎懲規定第七條第一項第二十五款：違反

學校汽車、機（腳踏）車管理及存放相關規定者，申誡處分。依違規次數

加重處分(如第一次違規申誡乙次，第二次違規申誡兩次，以此類推)，惟

部份同學以為違規達四次方受學校校規處分之錯誤認知，違規後不按處理

程序申請愛校服務銷過而被記申誡處分，請同學依程序辦理。 

 

   箴言 4:23 你要保守你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 



附件二 

長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輔導委員會組織章程 

105 年 9 月 14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109 年 5 月 13 日系務會議修訂 

 

 

第一條 為引導學生適性發展、理性學習及思考，以培養其健全人格及良好的生活能

力，並使導師之輔導有所遵循，成立輔導委員會。 

 

第二條 本會主席由醫學系系主任遴選聘任之。委員若干人，由主席推薦，經醫學系

系主任同意聘任之。本會委員之任期為二年，得連聘連任之。本委員會議應

邀請學生代表列席討論。 

 

第三條 本會目標為協調導師業務，凝聚輔導共識，具體任務包括： 

1.檢討導師對於有關學生之輔導問題及輔導成效 

2.協助校方處理有關學生之重大與特殊問題 

 

第四條 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。會議由主席召集。主席無

法出席時，須指定一位委員為代理人。每次會議須達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

得開會，表決以出席委員之過半數同意始得通過。每次開會均須作成紀錄， 

於會後一週內呈主席，並轉呈醫學系系主任核准後實施。 

 

第五條  本章程由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並提醫學院備查，修改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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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二條 本會主席由醫學系系主任遴

選聘任之。委員若干人，由

主席推薦，經醫學系系主任

同意聘任之。以下略 

第二條 本會之委員與主席由醫學系

系主任遴選聘任之。委員若

干人，經醫學系系主任同

意。以下略 

修訂本會

主席為醫

學系系主

任遴選聘

任之。增

加文字補

充說明 

第三條 本會目標為協調導師業務，

凝聚輔導共識，具體任務包

括： 

以下略 

第三條 本會的目標為協調導師業

務，凝聚輔導共識。本會具

體任務為: 

以下略 

文字修訂 

第四條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， 

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。會 

議由主席召集。主席無法

出席時，須指定一位委員

為代理人。每次會議須達

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

會，表決以出席委員之過

半數同意始得通過。每次

開會均須作成紀錄，於會

後一週內呈主席，並轉呈

醫學系系主任核准後實

施。 

第四條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，必

要時得召開臨時會。會議由

主席召集，主席無法出席

時，須指定一位委員為代理

人。每次會議須達半數以上

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，表決以

出席委員之過半數同意始得

通過。每次開會均須做成紀

錄，並於會後一週內呈主

席，轉呈醫學系系主任核准

後實施。 

文字修訂 

 


